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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11年 4月 6日 

發稿單位：庭長兼發言人 

連 絡 人：庭長  高愈杰 

連絡電話：02-28333822＃406  編號：111-008 
 

本院受理原告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與被告勞動部間不當勞

動行為爭議事件（109年度訴字第 684號），經判決駁回原告

之訴，簡要說明如下： 

一、判決主文要旨：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二、事實概要： 

(一)原告前與參加人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長榮航空)針對過勞

航班改善、調整日支費等問題協商未果，乃依勞資爭議處理法，於

民國 108 年 6 月 7 日經會員投票通過罷工及設置罷工糾察線，並

於 108年 6月 20日正式啟動罷工程序，嗣於 108年 7月 6日達成

團體協約後罷工結束。 

(二)原告認為長榮航空於 108 年 7、8 月期間先後發布的航人字第

B2019-0150號公告、航服管字第 B2019-0125號公告、航服調字第

B2019-0027號公告、航服管字第 B2019-0140號公告（以下依序稱

為 0150、0125、0027、0140公告）等關於「針對員工申請優待機

票權利，以全程或部分參與罷工為由予以差別待遇」、「禁止員工

於上班時間討論工會、罷工」、「限制參與罷工員工適用出勤績效

奬勵」、「對參與罷工員工予以扣假（YDO即年度休假）」內容，

分別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而申請裁決，請求裁決事項為：㈠確認長榮

航空針對員工申請優待機票之權利，以 108年 6月 20日-108年 7

月 6 日全程或部分參與罷工為由予以差別待遇之行為，構成工會

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、4、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；並命長榮航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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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，應恢復全程或部分前開員工依據「長榮航

空公司國際航線員工優待機票福利辦法」優待機票之申請權及使

用權。㈡確認長榮航空發布 0125公告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

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；並命長榮航空撤銷 0125公告。㈢

確認長榮航空發布 0027 公告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

第 1、4、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；並命長榮航空撤銷 0027公告、不

得以員工曾全程或部分參與 108 年 6 月 20 日-108 年 7 月 9 日罷

工為由拒絕給予出勤績效獎勵。㈣確認長榮航空發布 0140公告之

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4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；

並命長榮航空撤銷 0140 公告，將全程或部分參與 108 年 6 月 20

日-108年 7月 9日罷工之員工之 2019年年度 YDO回復為 116天。 

(三)經被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（下稱裁決委員會）109年 3月 27

日作成 108 年勞裁字第 39 號裁決決定（下稱原裁決），主文為：

一、確認長榮航空以 108年 6月 20日至同年 7月 6日全程或部分

參與罷工為由就原告會員申請、使用優待機票予以差別待遇之行

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4 及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

二、確認長榮航空發布 0140 號公告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

第 1項第 1、4及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三、長榮航空應自本裁決

決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日內恢復全程或部分參與原告 108年 6月

20日至同年 7月 6日罷工之原告會員各類優待機票之申請、使用，

並將事證送交被告存查。四、原告其餘請求駁回。原告對原裁決主

文第 4項駁回其餘請求部分不服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 

三、理由要旨： 

(一)有關不當勞動行為之禁止及其裁決機制規定之立法目的，旨在確

保勞工之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，避免雇主以其經濟優

勢地位，對於勞工行使法律所賦予之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集體爭

議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並考量不當

勞動行為態樣眾多，排除其侵害之方式不一而足，難以窮盡列舉，

透過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，除於具體個案認定是否構成不當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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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行為外，尚藉由賦予裁決委員會為救濟命令之裁量，課予雇主一

定行為或不行為之義務，矯正雇主涉及勞工權利事項所為之不利

決定，以迅速排除不當勞動行為，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

體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。工會法第 35 條係為保障勞工之團結權，

及保護團體協商功能之發揮，對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人之

行為限制規定，並非著重在個別勞資關係下勞動權利之保護。且工

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、4、5款所稱不當勞動行為，各有其構成

要件，第 1、4款係以勞工是否因雇主不當勞動行為而受有不利益

待遇，作為判斷標準，與第 5 款所欲判斷雇主有無支配介入工會

活動，即侵害或干涉工會自主運作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二者有所不同。 

(二)經查： 

  １、關於 0125公告： 

  (１)長榮航空 0125公告主旨為「杜絕職場不法侵害，從你我做起」，

內容略以「每位同仁都應該享有免於恐懼、友善的職場環境，也

都受到免於職場不法侵害的保障，因此再次提醒同仁下述事宜：

㈠……公司有照顧員工的責任，而員工在上班時間有受公司指

揮監督管理的義務；過往，有組員於工作中談論特定團體（如工

會）、特定罷工事件導致不同立場組員間之疑懼及排擠的情形，

皆是違反工作規則的行為。㈡再次重申公司職場不法侵害政策：

『零容忍、無歧視、互相尊重、彼此包容』，如同仁於職場上遭

受霸凌、恐嚇、欺壓及排擠等情形，鼓勵您勇敢舉發具體事

證，……以建立友善職場環境，確保職場和諧安全。……違規行

為，經查證屬實，將依相關辦法採取必要措施（如員工優待機票

停票等）……」等語。文義所表達的是員工對不同立場同事所為

之排擠行為，是違反工作規則而應受處罰，不以員工所持立場是

支持或反對工會、罷工，而有不同，尚無從得出討論工會、罷工

事件等行為，就是違反工作規則而應受處罰之結論。 

  (２)原裁決審酌原告工會罷工期間，長榮航空內部支持罷工與不支

持罷工兩派員工因立場、利益及價值觀互異，彼此衝突、對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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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嚴重，公司員工確因支持工會、支持罷工與否而分化、對立之

情形，認為長榮航空面對此種員工因立場不同而嚴重分化對立

情形，於罷工結束後，基於維持管理秩序及履行雇主法定照顧義

務而加以管束，避免發生職場不法侵害，尚屬合理。0125 公告

所提及工會、特定罷工事件，係就已發生之事實，宣示過去因對

工會、罷工事件立場不同而排擠同仁之行為，屬於違反工作規則

之行為，難認係侵害或干涉工會自主運作，使工會受支配介入之

不當勞動行為，進而據以認定 0125公告之行為不構成工會法第

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，核屬有據。又 0125公告之

行為既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，自

無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條第 2項規定為救濟命令之問題。 

  ２、關於 0027公告： 

  (１)按罷工指勞工所為暫時拒絕提供勞務之行為，本質上是集體不

履行勞動契約中之勞務給付義務行為，勞工在罷工期間，未提供

勞務，亦不得請求工資之給付，此與雇主依法令規定給予勞工特

休、婚、喪及公傷假或公假之情形有別。查長榮航空關於出勤績

效獎勵（FLT&DO）規定，空服員連續 3個月全區間在職，且差假

（含病假、生理假、天災假）及遲到合計日數小於等於 3日，且

無其他差假（特休、婚喪公假除外）及曠職紀錄者，得享有 FLT

即飛行任務指定權、DO 即休假日期指定權、年度出勤獎勵、特

殊班表獎勵等待遇，乃建立於員工出勤表現，誘使員工配合公司

班表出勤，核係基於差勤管理之必要，對於未符合該獎勵資格要

件之員工而言，無論未符合要件的原因是不是因為合法的暫時

拒絕提供勞務，即使與勞工請假規則所定事假有別，也不會改變

其客觀上未提供勞務的出勤表現，原裁決於此之無 FLT 飛行任

務指定權規定部分，認為長榮航空主觀上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之

認識，尚無不合。 

  (２)至 0027 公告例外放寬出勤績效獎勵資格，再放寬 DO 休假日期

指定權及特殊航班需求之申請資格，並為審核順序劣於原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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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勤績效獎勵者之規定，基於未依班表出勤，不具出勤績效獎勵

（FLT&DO）資格者，本無法享有 FLT、DO 之獎勵，0027 公告放

寬資格，並衡酌避免影響原符合獎勵資格者之原有權益，為比序

劣於原符合獎勵資格者之規定，應認具備相當實質之合理，原裁

決於此 0027 公告例外放寬申請 DO 及特殊航班需求，並增加比

序要件之規定部分，認為並非基於員工參與罷工所為之差別待

遇，進而認定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，洵屬有據。又 0027公告既

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、4、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，自

無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條第 2項規定為救濟命令之問題。 

  ３、關於 0140公告之救濟命令： 

長榮航空 0140 公告雖經原裁決確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

第 1、4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，被告裁決委員會基於樹立事件

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及相當之裁量原則，審酌裁決救濟制度

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、團體爭議權等基

本權，並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之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，認為

此部分經確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即為已足，原告就此部分所為

救濟命令之請求，非適當之救濟方式，予以駁回，並無未行使裁

量權或裁量濫用之情節，應屬有據。 

(五)結論：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五、判決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6日 

六、合議庭成員：審判長法官蘇嫊娟、法官陳雪玉、法官劉正偉 

（本件判決得上訴） 

 

 

 


